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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全资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被担保人：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礼多多”）、上海时时惠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时时惠”）、指尖生活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指尖生活”），被担保人均
为公司下属全资公司。

担保金额：本次拟为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总额度累计不超过 12,000万元。
一、 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公司上海礼多多、上海时时惠、指尖生

活因经营需要，拟继续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12,000 万元、单笔借款不超过一年的流动资金借款，
具体如下：

借款主体 申请贷款银行 授信额度（万元）

上海礼多多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000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定支行 1,00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1,000

上海时时惠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定支行 1,00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500

指尖生活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行 1,000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定支行 5,00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1,000

上海礼多多、上海时时惠、指尖
生活 其他不确定融资银行 500

合计 12,000

上述向银行申请借款的主体均为本公司的下属全资公司， 其同时申请本公司为其相应的借款提
供担保。 为保证下属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发展，公司拟为上海礼多多、上海时时惠及指尖生活的上述额
度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下

属全资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以全票通过：同意为上海礼多多、上海时时惠、指尖生活总额度
不超过 12,000万元、单笔借款不超过一年期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提高工作效率，董事会
授权董事长审批在以上额度之内的担保事项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内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提供担保事项的权限在董事
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93122352N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号 3001室
4、成立日期：2012年 3月 27日
5、法定代表人：李文杰
6、注册资本：7,964.9703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日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电子产品、数码产品、

食用农产品、服装服饰、鞋帽、箱包皮具、家用电器的销售，食品销售，医疗器械经营，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仓储，打包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

8、股东及持股情况：公司持上海礼多多 100%股权。
9、上海礼多多最新的信用状况良好，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财务状况

项目 2023年 5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60,985.51 63,246.19

负债总额 24,757.56 26,606.4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800.00 1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4,757.56 26,606.42

净资产 36,227.95 36,639.77

经营情况

项目 2023年 1—5月 2022年 1—12月

营业收入 13,675.26 41,588.81

利润总额 -419.11 1,616.44

净利润 -411.82 1,626.23

注：2022年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 1-5月数据未经审计。
（二）上海时时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上海时时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82077545H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号 3006室
4、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12日
5、法定代表人：杨泽
6、注册资本：9,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食品流通，日用百货、服装服饰、鞋帽、皮具制品、家

用电器、箱包、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电子产品、数码产品、食用农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
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医疗器械经营，展览展示服务，礼仪服务，公关
活动策划，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各
类广告，演出经纪，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8、股东及持股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礼多多持有其 100%股权。
9、上海时时惠最新的信用状况良好，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财务状况

项目 2023年 5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2,162.12 13,096.65

负债总额 2,426.62 3,706.6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230.00 1,856.00

流动负债总额 2,426.62 3,685.64

净资产 9,735.50 9,389.99

经营情况

项目 2023年 1—5月 2022年 1—12月

营业收入 2,415.61 22,640.82

利润总额 346.16 -1,488.70

净利润 345.52 -1,486.04

注：2022年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 1-5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指尖生活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指尖生活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2、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32712434Y
3、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奉金路 166号-1第 5幢 1层 B区
4、成立日期：2015年 4月 3日
5、法定代表人：李文杰
6、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润滑
油销售；电工器材销售；家具销售；玩具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卫生洁具销售；日用品销售；五金产品批

发；五金产品零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针纺织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
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金属结构销售；橡
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皮革制品销售；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
用品及器材零售；母婴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汽车销售；品牌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8、股东及持股情况：上海礼多多全资子公司上海雍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持股 75%，上海礼多多持
股 25%。

9、指尖生活最新的信用状况良好，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财务状况

项目 2023年 5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0,931.53 15,104.84

负债总额 7,426.59 12,993.4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 1,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7,426.59 12,993.49

净资产 3,504.94 2,111.36

经营情况

项目 2023年 1—5月 2022年 1—12月

营业收入 8,089.58 26,060.15

利润总额 132.95 1,282.33

净利润 126.95 1,016.17

注：2022年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 1-5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担保总额为拟申请的

借款金额，具体担保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期限：保证期限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3、担保额度：本次为上海礼多多、上海时时惠、指尖生活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12,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上海礼多多及上海时时惠、指尖生活为本公司主要的业务经营主体之一，其申请融资是为补充正

常经营业务所需的流动资金，融资必要性充分；为保证其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董事会同意为其总额
度不超过 12,000万元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

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体，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将通
过加强资金管理，加强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的实时监管，掌握资金使用情况和担保风险情况，保障资
金安全和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对公司和股东无不利影响，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合计为 118,7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47.9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 96,956.9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39.1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零；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为
零，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均为零。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3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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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黑五类集团”、“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74.66%，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股东、董事暨实际控制人成员之

一李玉琦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李玉琦 是 10,000,000 100% 1.34%
75%为高
管 锁 定
股

否 2023-06
-15

办理解
除质 押
登记手
续为止

广西北部湾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宁市经开
科技支行

个人投
资

合计 — 10,000,000 100% 1.34% — — — — — —

注：上述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李玉琦先生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共为 1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43,999,550 股

的 1.34%， 本次质押的股份数为 10,000,000 股，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100.00%，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 未质押股份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黑 五 类
集团 227,946,277 30.64 177,035,666 177,035,666 77.67 23.80 0 0 19,495,584 38.29

李汉荣 10,500,000 1.41 0 0 0 0 0 0 0 0

李汉朝 10,500,000 1.41 0 0 0 0 0 0 0 0

李玉琦 10,000,000 1.34 0 10,000,000 100 1.34 7,500,000 75.00 0 0

韦清文 24,823,400 3.34 24,823,400 24,823,400 100 3.34 18,617,550 75.00 0 0

合计 283,769,677 38.14 201,859,066 211,859,066 74.66 28.48 26,117,550 12.33 19,495,584 27.11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

例已经超过 50%但未达到 80%，其他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李玉琦先生本次质押融资不是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02,452,332 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 36.10%，占公司总股本 13.77%，对应融资余额 5,000万元。 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
计数量为 102,452,332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36.10%，占公司总股本 13.77%，对应融资余额 5,000
万元。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偿还能力。 李玉琦先生本次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
不存在偿债风险，质押的股份目前无平仓风险。 其还款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自筹资金等。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没有影响。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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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第十届

董事会 2023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召开会议的通知于 2023 年 6 月 11 日以直接
送达、邮件或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八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八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审议和表决形成了会议决议，现公告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全资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下属全资公司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时时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指尖生

活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合计额度不超过 12,000 万元人民币、单笔期限不超过一年期
的流动资金借款，同意由公司为前述额度内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前述
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的担保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备查文件：第十届董事会 2023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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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3、主持人：董事长张晖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37,902,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2.22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36,983,7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1.929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919,2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296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92,3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2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92,3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298％。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6月 16日（星期五）下午 14：45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6月 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6月 16 日的交易时间， 即 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6月 1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3年 6月 1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6、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7、出席会议对象：
（1）在 2023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 B座 12A万方发展会议室。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授权代表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

议：
提案 1.00 关于 2022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89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8％；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080％；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792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2.00 关于 2022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89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8％；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080％；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792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3.00 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89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8％；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080％；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792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4.00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89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8％；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080％；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792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5.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89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8％；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080％；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792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6.00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89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8％；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080％；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792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7.00 关于 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89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8％；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080％；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792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8.00 关于 2022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89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8％；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080％；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792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以上提案 7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勤弘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韦硕、徐一辉
3、律师见证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勤弘律师事务所关于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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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6月 16日（星期五）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6月 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6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6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号苏宁易购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任峻先生。
6、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1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196,805,655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29%，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
中：

1、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963,896,9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3%；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下
同）共 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34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90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232,908,7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97%；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共 87 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为 211,650,3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峻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董椰檬律师、李妃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案 1 至提案 15 需经出

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其中，提案 6、提案 7、提案 8 涉及关联交
易事项：提案 6关联股东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提案 7、提案 8 张近东先生、苏宁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 1：《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 6,190,744,9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2%；反对票 4,801,351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 弃权票 1,259,369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06,930,86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54%； 反对票

4,801,3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54%；弃权票 1,259,36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91%。

提案 2：《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 6,190,841,6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反对票 4,801,351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 弃权票 1,162,669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07,027,56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200%； 反对票

4,801,3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54%；弃权票 1,162,66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46%。

提案 3：《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赞成票 6,191,122,5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反对票 5,253,43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 弃权票 429,669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07,308,48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332%； 反对票

5,253,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466%；弃权票 429,669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2%。

提案 4：《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赞成票 6,191,604,6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反对票 4,771,351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 弃权票 429,669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07,790,56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58%； 反对票

4,771,3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40%；弃权票 429,669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2%。

提案 5：《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票 6,191,149,8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反对票 5,654,851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 弃权票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07,335,73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345%； 反对票

5,654,8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655%；弃权票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47%。

提案 6：《关于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赞成票 4,330,077,67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0%；反对票 4,917,051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 弃权票 73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07,340,53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347%； 反对票

4,917,0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09%；弃权票 734,0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45%。

提案 7：《关于公司与星图金融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赞成票 4,166,984,2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反对票 5,046,451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 弃权票 73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07,211,13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286%； 反对票

5,046,4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69%；弃权票 734,0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45%。

提案 8：《关于公司与苏宁置业集团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赞成票 4,166,984,2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反对票 4,685,851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 弃权票 1,094,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07,211,13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286%； 反对票

4,685,8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00%；弃权票 1,094,6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14%。

提案 9：《关于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票 6,190,937,3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反对票 4,559,951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 弃权票 1,308,326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07,123,3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245%； 反对票

4,559,9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141%；弃权票 1,308,326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14%。

提案 10：《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借款的议案》
赞成票 6,190,902,3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反对票 4,808,677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 弃权票 1,094,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07,088,3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228%； 反对票

4,808,6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58%；弃权票 1,094,6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14%。

提案 11：《关于第八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津贴及薪酬方案的议案》
赞成票 6,190,943,2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反对票 5,500,851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 弃权票 361,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07,129,13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248%； 反对票

5,500,8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83%；弃权票 361,6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70%。

提案 12：《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薪酬的议案》
赞成票 6,190,943,2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反对票 5,500,851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 弃权票 361,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07,129,13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248%； 反对票

5,500,8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83%；弃权票 361,6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70%。

提案 13：《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赞成票 6,190,751,8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2%；反对票 5,692,177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 弃权票 361,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06,937,8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58%； 反对票

5,692,1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672%；弃权票 361,6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70%。

提案 1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赞成票 6,190,751,8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2%；反对票 5,692,177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 弃权票 361,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06,937,8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58%； 反对票

5,692,1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672%；弃权票 361,6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70%。

提案 1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赞成票 6,190,751,8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2%；反对票 5,692,177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 弃权票 361,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06,937,8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58%； 反对票

5,692,1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672%；弃权票 361,6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7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董椰檬律师、李妃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结论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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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注销孙公司湖北鸿路建材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孙公司湖北鸿路建材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注销
孙公司湖北鸿路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鸿路建材”），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法办理相关注销事
项。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依照法定程序注销孙公司湖北鸿路建材。 本次交
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注销孙公司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注销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鸿路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121MA49ADDN3X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叶
成立日期：2019 年 8 月 21日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营业期限：2019年 8月 21日 至 2029年 8月 18日
营业场所：团风县经济开发区城南工业园江北公路边一号办公楼
经营范围：钢材、新型建材、钢结构、彩板、建筑门、窗、预制构件、混凝土构件、金属标准件、机械配

件、五金件、电器配件、塑料制品、焊接材料、钢结构专用涂料销售；立体车库销售、运营及管理。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持股 100%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度 2023年 3月 31日 /2023年第一季度

资产总额 993,856.16 984,317.77

负债总额 3,968.24 343.99

净资产 989,887.92 983,973.78

营业收入 21,990,218.47 49,133.62

净利润 46,319.22 -5,914.14

注：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 注销孙公司的原因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以及孙公司湖北鸿路建材的实际运作情况，为进一步整合资源配置，优化内

部管理结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公司整体管理效率及经营效益，公司决定清算并注销孙公司湖北鸿
路建材。

三、 注销孙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孙公司湖北鸿路建材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登记相关手续。 本
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将相应发生变化，湖北鸿路建材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3-048
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以送达方式发出，并于 2023年 6月 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
实际出席董事 5人，会议由董事长万胜平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董事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
下决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审议并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孙公司湖北鸿路建材有限公司的

议案》
《关于注销孙公司湖北鸿路建材有限公司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354 股票简称：天娱数科 编号：2023-026

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大股东朱晔先生存在质押、冻

结、司法拍卖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80%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司法拍卖事宜尚处于公告阶段，后续将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

在不确定性，存在因拍卖被司法过户的风险，存在可能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的情形。
近日，公司通过公开信息获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 10 时至 2023

年 7 月 19 日 10 时（延时的除外） 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
taobao.com/027/04）公开拍卖公司第一大股东朱晔先生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 70,200,000 股。 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本次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晔先生持有公司 87,720,28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1,654,585,820

股的 5.30%；本次被司法拍卖的 70,2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80.03%，占公司总
股本的 4.24%）将被拆分为四个标的物进行第一次司法拍卖（各标的物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各标的物
起拍价为拍卖日即 2023年 7月 18日前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乘以拍卖股数乘以 90%。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拍卖股份
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及 限
售类型

起始日 到期日 拍卖人 原因

朱晔 是 21,000,000 23.94% 1.27% 否 2023年 7月
18日 10时

2023 年 7 月
19日 10时

湖北省武汉
市中级人民
法院

涉诉

朱晔 是 21,000,000 23.94% 1.27% 否 2023年 7月
18日 10时

2023 年 7 月
19日 10时

湖北省武汉
市中级人民
法院

涉诉

朱晔 是 11,250,000 12.82% 0.68% 否 2023年 7月
18日 10时

2023 年 7 月
19日 10时

湖北省武汉
市中级人民
法院

涉诉

朱晔 是 16,950,000 19.32% 1.02% 否 2023年 7月
18日 10时

2023 年 7 月
19日 10时

湖北省武汉
市中级人民
法院

涉诉

合计 -- 70,200,000 80.03% 4.24% -- -- -- -- --

注：表格中分项之和与合计数有尾差，为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拍卖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朱晔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被拍卖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当时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被拍卖数量
（股） 被拍卖时间 占其当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朱晔 130,603,964 7.89% 41,500,000
2022年 3月 24 日 10 时
至 2022年 3月 25 日 10
时

31.78% 2.51%

朱晔 87,720,280 5.30% 70,200,000
2023年 7月 18 日 10 时
至 2023年 7月 19 日 10
时

80.03% 4.24%

合计 -- -- 111,700,000 -- -- 6.75%

注：因两次司法拍卖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了变化，表格中关于公司总股本的计算均以最新总股本
1,654,585,820股为准。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朱晔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87,720,280 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5.30%；累计被司法冻结 87,720,28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
股本的 5.30%；且存在多笔轮候冻结的情况。 具体质押、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明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四、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司法拍卖事宜尚处于公告阶段，后续将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

在不确定性，存在因拍卖被司法过户的风险。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持续关注此次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敦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被司法拍卖的公司股份完成过户后，朱晔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减少至 17,520,28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6%，朱晔先生不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第一大股东将发生变化。公司仍处于无
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

3、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的情形，不存在公司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
债务问题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的情形；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
形。

4、朱晔先生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管理等工作正常开展。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股票代码：000042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23－25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

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东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在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

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3,296,6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00%）。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接到股东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本集团”）《关于

减持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资本集团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
股份不超过 13,296,6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00%）。 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股东持股基本情况
资本集团持有本公司 38,397,786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78%，所持股份来源为二级市场增

持和受让无偿划转股份。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 减持主体：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 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要。
3. 股份来源：二级市场增持及受让无偿划转。
4. 减持数量：不超过 13,296,600股（即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2.00%）。
5. 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6. 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起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7. 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承诺履行情况
资本集团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完毕的股份限售承诺事项。
四、其他说明
1、资本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数量及时间的不

确定性。 资本集团将依据减持进展情况按规定进行披露。
2、减持计划期间，资本集团将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2、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资本集团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六、备查文件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减持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

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ST美谷 公告编号：2023-074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被第二次拍卖的竞价结果暨司法拍卖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司法拍卖标的物为控股股东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园科星”）持有的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合计 57,233,207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25%，占
公司总股本的 7.50%。经查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获悉，上述拍卖已成交。公司与竞买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

2、 本次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结束，最终成交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法院裁定为准，后续
仍涉及交纳尾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其最终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如本次
拍卖成交的股份履行完过户程序，奥园科星所持公司股份因本次司法拍卖事项而造成被动减持，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
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4月 26日、2023年 5月 27日和 2023年 6月 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的进展公告》和《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二次拍卖暨
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
com）公开拍卖奥园科星合计持有公司的 57,233,207股股份。 经查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获悉，第
二次股份拍卖已成交。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股份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被拍卖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拍卖人 原因

奥园科星 是 57,233,207 25% 7.5% 否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裁定

二、 网络拍卖竞价结果
经查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获悉，第一次股份网络拍卖流拍，第二次股份网络拍卖竞价结果

如下：
序号 拍卖标的（股） 成交金额（元） 竞买号 竞买人姓名

1 19,543,022 58,970,409.58 M9228 魏巍

2 19,543,022 58,640,409.58 F9666 邱飒

3 18,147,163 55,339,808.28 A5374 钟革

合计 57,233,207 172,950,627.44 - -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标的物
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无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司法

拍卖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被司法拍
卖数量（股）

累计拍卖成交
过户数量（股）

目前在拍数量
（股）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奥园科星 229,231,817 30.04% 57,233,207 0 0 25% 7.5%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最终成交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法院裁

定为准，后续仍涉及交纳尾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其最终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 如本次拍卖成交的股份履行完过户程序，奥园科星所持公司股份因本次司法拍卖事项而造成被
动减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控股股东奥园科星持有公司股份 229,231,81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4%。 待上述 57,233,207股拍卖成交股份全部完成过户登记后， 奥园科星持有公司股份将减少至
171,998,6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54%，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与竞买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
获悉上述竞买人与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3、 截至本公告日，奥园科星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且有轮候冻结。 除本次司法拍卖外，
如后续奥园科星持有的公司其他股份亦被司法处置，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但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4、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司法拍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
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六日


